

附件2

关于《江苏省科技计划“揭榜挂帅”项目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，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深入推进“揭榜挂帅”攻关模式，省科技厅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研究起草了《江苏省科技计划“揭榜挂帅”项目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工作指引”）。
一、总体考虑
[bookmark: OLE_LINK11][bookmark: OLE_LINK12]主要遵循四个方面要求：一是坚持任务需求导向。明确“揭榜挂帅”项目应是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我省产业需求，聚焦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目标任务，按照“需求目标清晰、应用导向鲜明、最终用户明确”的原则，通过公开张榜、揭榜评审等流程立项的省科技计划项目。二是强化企业主体作用。着力发挥企业在“出题、答题、验题”方面的优势，鼓励企业面向产业创新需求，牵头凝练共性技术难题，作为“揭榜挂帅”榜单重要决策来源；支持有实力的科技企业与省科技厅联合出资实施“揭榜挂帅”技术攻关；强化真实场景下验证考核力度，提高出题企业验收结题主导权。三是深化组织机制创新。着力强化“揭榜挂帅”攻关任务“实战性”，深入推行“赛马制”组织模式，支持不同团队开展平行攻关；企业出题项目不受申报地域限制，且资助方式调整为后补助方式，对通过验收的项目，给予出题企业最高不超过其出资额度的30%、单项不超过1500万元的经费补助；项目评审遴选可采取申报团队相互质询、同场竞技等方式，提高项目竞争择优质量。项目实施“军令状”“里程碑”考核等管理方式，推行“预算+负面清单”管理，充分赋权揭榜单位。四是严格全程管理责任。围绕强化项目全过程管理，进一步细化省科技厅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和揭榜单位责任分工，完善从指南编制、发布和揭榜到评审立项和实施管理与验收各个环节程序，强化关键节点工作标准和责任落实，保证“揭榜挂帅”项目实施质量。探索实行责任专家和项目监理人制度，深度参与项目实施管理，责任专家对项目实施质量终身负责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工作指引》共包括6章，26条。
第一章 总则。包括制定依据、项目定位、基本原则等内容，突出强调《工作指引》制订的重要意义，以及项目实施的具体范围和总体原则。
第二章 管理职责。分别明确了省科技厅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管理专业机构、项目承担单位及揭榜单位的职责分工，进一步压实各级管理责任，明确任务分工。
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6]第三章 榜单编制、发布和揭榜。包括项目指南征集编制、榜单发布、揭榜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申报要求等，并对企业出题项目组织实施进行重点明确。
[bookmark: OLE_LINK18][bookmark: OLE_LINK17]第四章 评审立项。包括评审立项流程、项目论证方式、合同约定事项以及经费拨付方式等内容，重点突出项目组织实施的规范性和科学性。
[bookmark: OLE_LINK19][bookmark: OLE_LINK20]第五章 实施管理与验收。包括项目合同履行、赋权放权事项、探索责任专家及项目监理人制度、“里程碑”考核、实行“预算+负面清单”管理等内容，主旨是以创新工作实践提升组织管理质效。
第六章 附则。包括《管理办法》的解释权、生效时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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